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休閒運動管理學系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 

本系 94年 4月 27日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系 94年 3月 1日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系 91年 8月 13日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2月 6日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

評審辦法、教師升等評審準則及商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

辦法之規定訂定。 

第二條 本系各級專兼任教師之聘任暨升等，由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系教評會)，依本辦法及其他有關之規定辦理之。 

 第二章  初聘 

第三條 教師之初聘，應在分配教師名額內為之。 

第四條 具有學生學籍者，不得初聘為本系教師，但院、校級法規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本系各級教師之初聘，應分別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規定

之基本資格條件，並不得具有同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情事。 

第六條 
本系專任教師之初聘，應於二種以上之國內、外報紙或學術 

刊物登載徵聘資訊；所定應徵期間，至少一個月以上。 

徵聘資訊應明確載明所需教師之專長。 

第七條 
本系初聘專任教師，應訂定嚴謹之評審程序，並應於起聘學

期開始前三個月半（每年四月十五日、或十月十五日前）完

成評審程序，送院、校級教評會審查。 

第八條 本系初聘專任教師，除經本校教評會認可之教育部所頒與聘 

任同等級之教師證書者外，應於院教評會審查前，由院辦理 

著作外審。 

 第三章  升等 



第九條 
本系專任教師之升等應審查其教學績效、學術著作及服務與 

合作成績，升等評審準則另訂之。 

第十條 
本系各級教師申請升等，應分別具備下列條件： 

一、擬升等助理教授者，須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

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專門著作或具博士學位。 

二、擬升等副教授者 

（一）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佈（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

施行前已取得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

中斷，成績優良，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專門著作

或具備博士學位。 

三、擬升等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 

重要專門著作。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二條 專任教師升等年資之核計，以在本校任教年資為原則，經各

級教評會認定之他校任教年資，得酌予採計。 

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等時，其全時進修、

研究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者，於升等時，

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年資之核算計至升等生效日為準。 

第十三條 系教評會應邀請各升等教師，就其代表著作或學位論文舉行

公開發表會。 

第十四條 本系教評會對升等教師之審查結果，應於一週內以書面通知

當事人，升等教師如不服該審查結果，得以接獲審議結果三

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院教評會提出申訴，院教評會應按

本校申訴案相關規定處理。 

 第四章  延長服務 

第十五條 
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申請延長服務時，系教評會應依本校

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及相關規定評審。 



 

 第五章  兼任教師之聘任、升等 

第十六條 本系因課程需要，得聘任兼任教師；兼任教師之聘任，除進

修學士班外，應在分配教師名額內為之。 

兼任教師之聘任，以四名折算一名專任教師缺額計；但不支

鐘點費者除外。 

第十七條 本系兼任教師之聘任比照專任教師辦理；初聘兼任教師以已

取得教育部頒發之證書者為原則，本校不為請頒教師證書。 

兼任教師之續聘，經系教評會審議後，依行政程序辦理；連

績三年未授課者，於再聘任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系兼任教師之升等，年資折半計算，餘比照專任教師辦理。 

本系兼任教師，於他校升等取得教育部頒發高一等級教師證

書，申請升等者，仍需三級三審，除經院教評會認可者，得

免著作外審外，仍應由院辦理著作外審，一學年辦理一次。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辦法之修正，應自修正生效後提出之升等申請案開始適

用。 

第二十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依教育部及本校、院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席

教師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報請院長轉呈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